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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(初任人員適用) 

項目 檢查事項（請逐項勾選） 

一 有無擔任營利事業之公司負責人或商業負責人。 

(一) □無  □有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續答第(二)題〉

(二) 上述職務是否經奉派代表公股或經遴薦兼任。

□是  □否

〈如勾選「否」者，請於就(到)職前辦理辭職、註銷或解任登記，至遲於

3個月內完成解任登記〉

▲本項目所稱營利事業之公司負責人或商業負責人，係指依公司法第 8 條第 1 項

及第 2 項所定公司負責人(如有限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)、依商業登記法第

10 條所定商業負責人(如合夥組織的執行業務合夥人)、依其他法令擔任以營利

為目的之事業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相類似職務(如民宿經營者依民宿管理辦

法規定登記為負責人)

二 取得之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是否與所任職務有直接監督或具

管理權限關係。 

□是  □否

〈如勾選「是」者，應於就(到)職後 3 個月內依相關規定辦理轉讓或信託予信託

業。〉

三 有無兼任本職以外之其他公職。 

(一) □無  □有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續答第(二)題〉

(二) 是否已經權責機關(構)核發兼職人事派令。

□是  □否

〈如勾選「否」者，須有法令依據並向權責機關(構)申請同意者，始得兼

任。〉 

四 有無兼任其他領證職業之業務。 

(一) 有無領有相關執照(證照)。

□無

□有_____________執照(證照)。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續答第(二)

題〉

(二) 有無相關執業登記。

□無 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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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須有法令依據並向權責機關(構)同意者，始得兼任。〉 

五 有無兼任項目三與項目四以外之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業

務。 

□無  □有
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須有法令依據並經權責機關(構)同意後，始得兼任。〉 

六 有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

務。 

(一) □無  □有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續答第(二)題〉

(二) 有無支領報酬

□無  □有

〈如勾選「無」領受報酬者，請依規定向權責機關(構)辦理備查；如勾選「有」

領受報酬者，須向權責機關(構)申請同意後，始得兼任。〉 

七 有無於法定工作時間以外從事社會公益性質之活動或兼任非經常

性、持續性之工作。 

□無  □有

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依規定向權責機關(構)辦理備查〉

八 有無兼任其他具營利行為性質之工作。 

□無  □有

〈如勾選「有」者，請停止營業或相關行為〉 

▲本項目所稱其他具營利性質之工作例如：商業登記法第 5 條規定免經商業登記

之小規模商業(如攤販)、經營電子商務、薦證、代言、行銷等

1. 本人已瞭解相關規定並確實填寫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
2. 前開所填資料如有異動，應依規定申報同意或備查；如經審認有違反公務

員服務法之情事者，應視個案所涉規定，立即處理相關違法狀態，以符法

制。

3. 上開資料僅供各機關辦理查核所屬是否符合公務員服務法規定使用，本

人同意授權於此等目的範圍內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上開個人資料進行查

核。

填表人：    (請親筆簽名) 

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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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機關(構)：  

職    稱：  

填表日期：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填表說明： 

一、 本表提供初任公務員填寫。 

二、 本表調查對象，依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 2 條及第 26 條規定，

為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、公營事業機構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

之人員，以及其他法令規定或經認定屬服務法適用對象者；惟不包括公營

事業機構之純勞工、中央研究院未兼任行政職務之研究人員、研究技術人

員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。 

三、 本表係輔助各機關(構)瞭解所屬公務員是否有經營商業及兼職等情事，各機

關(構)得依實務運作及業務屬性需要自行增加檢查事項或酌予調整。 

四、 非屬服務法第 15 條規範範圍(按：本職即從事領證職業、任務編組或臨時性

需要所設置之職務等)，由各機關自行審酌需否於本表填列。 

五、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，服務機關人事單位(或訓練機關)應將本

表交由受訓人員先行檢視，並於訓練期滿時填寫。 

六、 如經權責機關審認有違反服務法第 14 條經營商業或投資情形，或違反服務

法第 15 條所定兼職規定者，應依服務法第 23 條規定予以懲處。 

七、 本 表 檢 查 事 項 所 涉 解 釋 ， 業 登 載 於 本 部 全 球 資 訊 網

(http://www.mocs.gov.tw/)「銓敘法規」之「銓敘法規釋例」項下，填寫

時應參閱最新之銓敘法規釋例。 

八、 本表於公務員填寫後，交由服務機關人事單位留存。填寫本表如有疑義，請

洽服務機關人事單位釋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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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個人資料同意書 

為配合環境教育法施行，本人同意下列相關事項：

一、 本人同意在職期間提供個人資料（含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投保類

別及到職日期），由在職機關依環境教育法規定於行政院環境保

護署建置之環境教育管理資訊系統(簡稱 EEIS)上傳個人資料及

辦理申報環境教育計畫、執行成果等事宜。

二、 本人同意在職期間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依環境教育法規定蒐集、

處理及利用本人由在職機關上傳之個人資料（含姓名、身分證字

號、投保類別及到職日期）及申報之環境教育執行成果等資料，

以查核本人每年接受環境教育之學習時數及內容。

三、 本人同意在職期間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利用行政院人事行政總

處轉換個人終身學習資料，以作為登錄環境教育學習時數。

四、 本人同意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將本人由在職機關上傳之個人資料

（含姓名、身分證字號、投保類別及到職日期）及申報之環境教

育執行成果等資料，轉換登錄於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終身學習系

統。

單位別：

填寫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號：

此致 農業部畜產試驗所

中華民國     年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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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畜產試驗所

新進人員（職員）職業安全衛生應完成事項（11110 版）

單位： 姓名： 連絡電話： 到職日期：

說明：

新進員工應於到職日起 2 周內完成「農業部畜產試驗所新進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應完成事項」，並擲交秘書

室（保管）。

一、 我已閱讀本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並保證在職期間確實遵守。 （簽名）（職業安

全衛生法第 34 條） 

二、 我已接受新進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 （簽名）（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） 

訓練名稱
時數

（小時）
訓練日期 備註

(一)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
網路課程 2 年 月 日 附證明

實體課程 1 或 3 年 月 日
附教育訓練紀錄

(二)依工作性質，另行增列教育訓練 年 月 日

(一) 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（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，網路教學課程至多抵充 2 小時，各

單位應另行自辦 1 小時實體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，或可全程採實體課程 3 小時，並填寫新

進人員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），網路課程研習途徑如下（擇一即可）：

1. 以 「 一 般 民 眾 身 分 」 或 「 公 務 人 員 身 分 」 登 入 e 等 公 務 園 學 習 平 台

https://elearn.hrd.gov.tw/mooc/index.php，線上學習「工作者的職業安全衛生保障」、「新修勞動

基準法簡介」或「勞動基準法概論及勞動權益保障案例」2 門共 2 小時課程，並取得通過認

證時數證書作為憑據。

2. 以 「 工 作 者 Worker 」 身 分 登 入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數 位 學 習 平 台

https://isafeel.osha.gov.tw/mooc/index.php，線上學習「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(上)及(下)」
2 門共 2 小時課程，並取得通過認證時數證書作為憑據。

(二) 各單位應依工作性質，另行增列相關教育訓練（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）。

(三) 我已領取本所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手冊（內容包含本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、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、

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、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及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計畫），並

依規定確實遵守。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
(四) 依本所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計畫，符合育齡期女性（年齡區間 15～49 歲），我已簽署本所母性健康

保護告知同意書。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

單位主管： （簽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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